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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安办发〔2023〕63 号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采取有效措施坚决遏制“小火亡人”

火灾事故的紧急通知

各市安委会，省综改示范区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
今年以来，全省共发生亡人火灾 8 起，亡 14 人，其中发生

在居住场所的亡人火灾 6 起，已造成 12 人死亡，居住场所火灾

起数同比上升已超过 20%。特别是 5 月 7 日、5 日 8 日，吕梁市

临县、汾阳市接连发生 2 起高层居民住宅火灾事故，分别造成 5

人死亡和 3 人死亡，全省火灾形势非常严峻。省领导和应急管理

部国家消防救援局领导高度重视，专门作出批示，要求全省引以

为戒，举一反三，查明原因、启动追责，要确保正在开展的消防

专项整治见实见效，遏制较大亡人火灾事故发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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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批示指示精神，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

训，采取有力措施，扎实推进消防安全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

动取得实效，坚决遏制“小火亡人”火灾事故，全力维护消防安

全形势稳定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深刻吸取教训，扭转当前“小火亡人”多发势头。今年

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，做好安全生产和火灾防

控工作意义重大。发生在居住场所的 6 起火灾共造成 12 人死亡，

过火面积及火灾损失均很小，属于典型的“小火亡人”火灾，且

火灾发生场所均为居民住宅，暴露出基层消防监管缺失，居民住

宅及小场所管理不严、火灾隐患整治不彻底，部分业主和群众火

灾风险意识不强、逃生自救能力不足等“短板”。各级各部门各

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当前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坚

决贯彻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理念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

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工作要求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底线思

维，增强风险意识，加强防范措施，层层压实末端责任，深入开

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，有效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，坚决维

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二、加强分析研判，精准防控重大火灾风险。当前，疫情全

面放开后，宾馆饭店、商场市场、餐饮娱乐、旅游景区等各类消

费场所人员聚集，人流、车流、物流加大，加之全省经济运行持

续整体好转，企业生产经营活跃、项目建设全面开工，各种不确

定致灾因素成倍增加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立即行动起来，深入

分析研判本地季节性火灾特点和地域性火灾风险，切实找准本地

本单位火灾防控重点行业、重点场所和重点环节，结合省委、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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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工作要求和省安委会《全省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

行动实施方案》要求，深入分析、研究本地区当前消防安全工作

面临的形势、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，突出工作重点，制定并采

取坚决有效的措施，加强督促检查，全面落实党委政府、行业部

门、社会单位以及基层街道乡镇、公安派出所消防工作责任，建

立完善火灾防控责任链条、管理办法、制度标准和治理机制。

三、加大检查力度，严格执行硬性整治要求。各级各部门各

单位要坚持问题导向、目标导向、结果导向，全面发动居（村）

民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以及网格力量，紧盯最突出的致灾隐患、

亡人风险和蔓延因素，对辖区城乡结合部、棚户区、住宅小区等

“小火亡人”易发区域开展集中整治。对单位（场所）存在的防

火分隔、电缆管道（井）封堵、安全疏散、用火用电、可燃装修、

消防设施设备损坏、违规动火电焊、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以及伪

劣电器设备等方面的严重问题，坚决实施“零容忍”整治；对拒

不整改的，依法采取罚款、关停和拘留等处罚措施。对于问题突

出、风险较高、整改难度大的区域性火灾隐患，要提请政府挂牌

督办、综合施治，降低风险、确保安全。

四、加强基层消防力量，全力做好一线防火工作。各地要深

入落实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消防安全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85 号），加快推进乡镇街道

建立消防工作组织建设，明确专职管理人员、完善消防管理机制、

落实消防赋权执法，将消防工作纳入网格化服务管理，积极采取

招聘消防文员、专职网格员、公益岗位人员或专职消防队员等多

种方式，充实一线消防监管力量。要按照相关规定并结合当地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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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发展和消防工作需要，因地制宜组建专职消防队、志愿消防队

（微型消防站），结合实际配置消防车辆装备器材，提高扑救初

起火灾的能力。各级公安机关、消防部门要强化协作配合、协调

联动，认真落实公安部《关于组织派出所积极参与做好防火工作

的通知》（公治安明发〔2023〕98 号）要求，切实加强对“九小

场所”等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消防宣传工作，推动基层火灾防控

工作质效提升。

五、提升宣传质效，广泛普及消防安全常识。今年以来的亡

人火灾，充分暴露了居民和弱势群体消防安全意识不高、自防自救

能力不强等问题。各地要广泛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，创新运

用业主和社区微信群，特别针对社区居民、进城务工人员以及留守

老人、儿童等弱势群体，开展多层次、多形式的消防法律法规和消

防安全常识宣传教育以及典型事故案例的警示教育。要大力开展

“敲门入户”行动，加强火灾报警常识宣传，一旦发生火灾，起火

单位和现场人员应该第一时间拨打“119”电话报警。要指导街道

乡镇、公安派出所、消防工作所、居（村）民委员会，村（居）自

建房、沿街门店、“多合一”场所深入开展消防宣传工作，提示火

灾风险和消防管理要求，普及安全用火用电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。

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3年 5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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